
中科四期聲請停止執行成功 人民的重大勝利 

 

 

 

‧朱淑娟／2010.7.30台北報導 

 

台北高等行政院法院今天裁准由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民眾聲請的「停止執行」，在

行政訴訟裁判確定前，「停止開發程序之續行」。也就是說，在民眾另向行政法院

提起的撤銷環評結論、區域計畫審查結論判決前，中科必須停止二林園區一切進

行中的開發行為。 

 

而且這個判決與中科三期七星基地判決不同，中科三期是「撤銷環評」，而不是

直接「撤銷許可」，因此給了環保署在「撤銷環評與許可之間」有了操弄的餘裕。

（環保署稱法院是撤銷環評、不是撤銷許可，有關許可要依行政程序法處理。然

而許可的前提是環評通過，當環評已被撤銷，許可還存在嗎？） 

 

中科四期的停止執行判決則是直接挑明「停止關於開發程序之續行」（包括內政

部及國科會所核發的開發許可），所有「許可」都應暫停。 

 

據了解，環保署、國科會、中科管理局、內政部等單位晚間於環保署開會，會中

初步決議判決已無可迴避（也是無路可走），將尊重司法判決暫停二林園區開發

行為，不會提出抗告。 

 

果真如此，民眾對環保署自有另一番評價，中科三期七星基地環評被撤後，環保

署拒不命中科停工，已造成行政與司法對抗的損害。如果環保署這次能尊重司

法，才能稍稍挽回中科三期對抗司法給人民不佳的觀感。 

 

而且中科四期與中科三期的命停工，對政府而言後續要面對的也大不相同。中科



三期已有廠商進駐，命停工牽涉國賠或信賴保護原則甚大。但中科四期還在整地

階段，也尚未有廠商進駐，而且友達已表明延遲進廠，中科四期暫時停工並不會

損及與業者的信賴保護關係，即使有也較中科三期輕微。 

 

這次判決是人民的一次重大勝利！ 

 

這只是「暫時性的保護」，而不是最後行政訴訟的結果。然而，有了中科三期七

星基地的前例，環保署即使官司輸了，還是可以自我解釋法令，不命七星基地停

工。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今天公開呼籲政府應守法。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判決是在最近六輕大火、國光搶地、土地胡亂徵收的混濁氛

圍中，稍稍讓人感受到一股清涼微風。 

 

不過就像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說的：「這是一件好事」，環保署在中科三期七星

基地環評被撤後不到半年，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的環評撤銷訴訟中，又被法院裁定

「停止執行」，是司法再度對環評制度發出挑戰之聲。 

 

可以保住相思寮？土地徵收已完成，不須暫停 

 

至於眾所矚目的相思寮居民能否保有自己的家？目前還言之過早。 

 

這也是這次判決最可惜的地方。因為這項判決其實也包括停止徵收程序。然而徵

收程序已完成，判決不會回溯原處分的執行。 

 

法院判決書言明，相思寮居民的土地，彰化縣政府已於今年 4月 28日完成徵收

程序，目前土地屬於國有，「暫時權利保護只是暫停」，不會改變土地已被徵收的

事實，徵收程序也不會因此而暫停。 

 

不過住戶保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既然暫停動工，中科就有了餘裕重新更改

設計，而且友達早已表明延後開發。居民應趁此時進一步向中科提出更改設計、

保留住戶的要求。 

 

代理訴訟律師詹順貴表示，如果居民另向行政法院提起的撤銷環評訴訟勝訴，居

民的土地所有權才有機會再移轉回到民眾手上。不過彰化縣政府已發文要求相思

寮居民年底前拆遷，居民是否會勝訴、勝訴後環保署是否又會重演中科三期七星

基地，輸了也不停工的戲碼，一切都是未知數。 

 

居民分別向環保署、內政部提起行政訴訟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者中科管理局，分別於去年底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向

國科會取得開發許可。又通過營建署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取得農地變更工業用

地、土地徵收許可。 

 

事後 106位居民同時對內政部、環保署提起行政訴訟，主張應撤銷環評結論、

區域計畫審查結論。今年 5月依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 3項規定聲請停止執行。 

 

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規定，一旦進入訴訟程序就不會停止，但如果「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就可例外停止。 

 

中科四期開發對人民有急迫危害 

 

法院認為，此案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的要件。因為

中科四期開發所造成的汙染及其他損害，對於居民生命、身體、健康、都將造成

無可回復之損害 。 

 

包括園區內每年排放 1093噸揮發性有機物，每日排放 13萬噸廢水，可能汙染

灌溉及養殖用水，以過去中科一到三期經驗為例，水一旦遭受汙染即難以回復到

原來節淨的程度。二林園區預定地也是地層下陷最大速率發生點，在此發展高耗

水產業，對當地居民都有難以回復的損害。 

 

另外包括聲請人在內的被徵收人已無法再原地農作，生計被剝奪，聲請人何以維

生？「此情當甚為急迫」。 

 

暫時性權利保護機制可以彌補、緩衝錯誤開發決策的衝擊力，使原處分有受司法

審查檢驗的機會，以免違法處分繼續執行造成損害無限擴大、難以回復。 

 

當然包括環保署、中科管理局、內政部都提出抗告。中科表示，土地徵收已完成，

已無暫停執行的效益。而且科學園區創造就業、繁榮地方。目前許多工程已進行

中，如果暫停執行，有損國家形象、也對公益有重大影響。 

 

工業開發是公益，環境保護也是公益  

 

但最後法官在文中說了一段相當感人的話。法官認為，決定是困難的，但認為最

終評估結果要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而所謂「社會最大利益」，不是中科說了算，

也非環保署說了算，也不是環保團體或居民說了算。 

 



而是任何工業區開發有正向因素，但也有環境負向影響，環評的核心問題就在「增

加正向影響、減少負向影響」。工業區開發之經濟利益雖是公益，而環境之保護

也是公益，這也是利弊權衡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環境影響評估的精神，環保署自應奉此為環評最高原則，何故要經由

民眾辛苦訴訟、又何故要經由法官口中說出？ 


